丹阳市沿江表面处理科技有限公司    
甲、乙类危险化学品仓储新建项目 消防审查二次意见  

1、设计所指的《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》第2章术语中仅是说明了石油化工企业的定义，并不能证明该项目不可以采用《石化规》。依据安监总管三〔2013〕76号与〔2014〕5号文，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具有爆炸危险建设的项目至少应执行《石化规》。
2、总平面图纸中，甲类仓库南边的概况需在总图中反映。
3、消防系统中 6.1条消火栓栓口动压不应小于0.35Mpa。 

4、以《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》调整涉及到的建筑与其周围的防火要求。
